附件5
2025年样品合理利用工作要求
一、规范样品合理利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有关承检机构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推进食品抽检合格备份样品合理利用的通知》（市监食检发〔2021〕106号）《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合格备份样品处置规范》（DB34/T4361-2022），规范及时开展样品合格利用工作，并建立样品利用档案资料。

二、提高样品利用率。创新样品利用方式，拓宽样品利用渠道，进一步加大合格样品尤其食用农产品的合理利用力度，切实提高合格样品总体利用率，合格样品总体利用率要到35%以上。

三、常态开展样品捐赠活动。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就近就便、经济合理原则，常态化开展合格样品现场捐赠活动，原则上市、县局每季度联合开展一次现场捐赠活动。

四、定期报送样品利用数据。各区县局每季度第1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式报送合格样品合理利用情况（电子版发至：hsscjjc@126.com），同时通过国抽系统报送季度食品抽检合格备份样品利用情况。市本级承检机构每季度第1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式报送合格样品合理利用情况（电子版发至：hsscjjc@126.com）。

